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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遗失物制度解读我国侵占遗忘物犯罪的法律规定 
 

张纪寒[1,2] 
 

(1. 武汉大学法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2. 中南大学法学院，湖南长沙，410083) 
 

摘要: 我国刑法界对侵占罪之遗忘物的界定存在着重大分歧，严重阻碍了侵占罪的司法实践。通过考察国外及我

国古代刑法与遗失物制度的有关规定可知，民法上的遗失物在适用我国侵占罪中关于遗忘物的相关规定时存在着

不合理性。刑法上的遗忘物应与委托他人保管的财物具有相同的地位，拾得人违反其特定的从业要求和生活期待

是认定遗忘物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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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刑法第 270 条第二款将侵占遗忘物拒不返还

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并适用第一款的法定刑进行处罚。

然而法学界对“遗忘物”的性质与“拒不返还”的含

义存在重大分歧，特别是如何理解“遗忘物”成为侵

占罪司法适用的最大障碍。本文拟从遗失物制度与适

用刑罚处罚侵占遗失物实质合理的角度，对我国刑法

中侵占遗忘物的法律规定进行探讨，以寻求对于遗忘

物更为合理的认定依据。 
 

一、遗忘物与遗失物的理论之争 
 
从民法上讲，因遗忘失去占有之物与不慎遗失之

物同属于非基于占有人之意思而丧失占有，现在无人

占有且非为无主物之动产[1]。国外对于遗忘物与遗失

物的界限虽有论及，但一般不作严格区分，即使区分

往往也不具有定罪的意义。我国刑法特意使用了“遗

忘物”这一用语，以示与民法上的“遗失物”划清界

限，所以刑法界对于两者应否区别及可否区别有着截

然不同的认识。 
1. 遗忘物、遗失物区别说 
(1) 从侵占罪的立法沿革上看，刑法使用“遗忘

物”而没有采民法已有明文规定的“遗失物”是慎重

选择的结果，表明立法者不愿扩大刑事打击面的意  
图[2]。 

(2) 遗失物与遗忘物的语义不同，“遗失”重在

“失”，即已失去某物品；而“遗忘”重在“忘”，指 

忘记某物品，但未必失去该物品[3]。 
(3) 从法律文化上讲，邻近的日本与我国台湾地

区在学理上也区分遗忘物与遗失物。如台湾地区的刑

法学者认为遗失物是事实上管领力殆不存在之物，遗

忘于他人私宅等特定场所之物不属于遗失物[4, 5]。  
2. 遗忘物与遗失物同一说 

(1) 区分遗忘物与遗失物没有法律上的依据。我

国《民法通则》规定拾得遗失物应当归还失主，若认

为遗失物与遗忘物截然不同，拾得人无退还遗忘物的

法律义务，更谈不上拒不返还；而且“遗忘是失落的

前提，失落是遗忘的必然结果”[6]，是财物脱离权利

人的一个连续发展过程的不同阶段，并无本质的区别。 
(2) 遗忘物的认定标准主观色彩浓厚，“要求拾得

人即行为人在拾物时判断遗失物还是遗忘物是不公平

的。”[7](20) 
(3) 遗忘物就是现实中可以有效追索的遗失物。

能于一定期限内实现追索而可复得的即为遗忘物，哪

怕是丢在马路上的钱包；不能于法定期限内实现追索，

失而不可复得的即为遗失物，哪怕是落在饭店中的财

物[8]。 
 

二、建立利益均衡的遗失物制度是侵 

占遗失物行为犯罪化的先决条件 
 
在现实生活中，侵占脱离占有的财物是常见的行

为，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侵占脱离占有物的犯罪却越来

越少见。侵占罪设立本意是为了解决司法实践中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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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的侵占脱离占有物类推为盗窃罪，与罪刑法定原

则的矛盾，然而这个司法实践部门急切盼望的法律规

定，却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现实中大受冷落，很大程度

是因为学说对峙的局面导致了司法界的无所适从，因

而对侵占罪的认定慎之又慎。某些犯罪的规定备而不

用是刑事政策上的必然选择，而对于侵占脱离占有物

这种频发性行为，制定法的无能为力必然损害了刑法

的威信，造成法律意思的松弛。 

要解决侵占遗忘物定罪中的困惑，必须要回答以

下几个问题：遗失物制度对侵占遗失物行为的犯罪化

意义何在？用现行法律规定处罚侵占遗失物是否具有

实质的合理性？我国刑法规定的侵占遗忘物是否是对

严重的民事违法行为的处罚？ 

虽然民法与刑法对同一概念的理解并不完全相

同，但是刑法作为各部门法的保障法，相关法律制度

对于刑法的创制与理解意义重大；而且法律的具体规

定尽管千差万别，但法律的精神是相同的，世界其他

国家遗失物制度与侵占遗失物行为的法律内容也能指

引我们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 

从西欧与我国古代法律文化来看，侵占遗失物行

为的犯罪化虽然由来已久，但合乎理性将侵占遗失物

行为犯罪化有一定先决条件的，就是首先应建立平衡

拾得人与失主利益的一套法律机制。 

1. 国外及我国台湾地区遗失物制度的现状 

罗马法不承认拾得人的报酬请求权，也不规定拾

得人可附条件取得所有权。而在日尔曼法中，拾得人

在依法向有关机关呈报后，或取得一定的报酬或取得

遗失物一定的分享比例，以示对拾得人交出财物的奖

励。罗马法对于西方国家法律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

影响，但在遗失物制度上，现代西方各国却继受日尔

曼法的选择。日耳曼法遗失物制度的模式是：拾得人

履行法定报告义务与妥善保管的义务之后，便享有法

律赋予的相关权利，因此在日耳曼法中，除非拾得人

自愿放弃自己的权利，否则失主只能有偿取回遗失的

财物。 

在现代各国遗失物的法律规定中到处可见日耳曼

法的身影，如现行《德国民法典》就对遗失物制度有

详细的规定，该法第 971～975 条几乎都是在规定拾得

人的权利，归纳起来大约有以下内容：① 对于不超过

10 欧元的财物，拾得人可以自由处理；② 拾得人在

履行了法定报告义务之后，有权取得报酬，在物的价

值不超过 500 欧元时，报酬为 5％；超过 500 欧元，

超过部分报酬为 3％；③ 拾得人在报告拾得物 6 个月

后，权利人没有认领的，拾得人取得拾得物的所有权、

物上其他的权利消灭；④ 权利人虽然在法定的期限申

报了权利，但不愿做出满足拾得人合法要求的意思表

示，有权管辖的国家机关不得将财物交给受领人。如

果期限届满以前受领人仍然不做上述表示的，拾得人

取得拾得物、物上其他的权利消灭。 

日本不仅有专司遗失物的《遗失物法》，在民法的

第 240 条还明确规定对于遗失物：“在公告六个月以内

无法判定其所有人时，拾得人取得其所有权。” 

我国台湾地区的民法第 805 条、第 807 条也规定：

拾得人对于遗失物“得请求其物价值十分之三之报

酬。”“遗失物拾得后六个月内，所有人未认领者，警

署或自治机关应将其物或其拍卖所得之价金，交与拾

得人，归其所有。” 

总之，目前国外和我国台湾地区遗失物制度的共

同特点为：① 保护了财物所有人的权利，不承认拾得

是遗失物所有权取得的方式，仅有拾得的事实不能取

得财物的所有权；② 在法律规定的幅度内承认拾得人

依实际的持有享有的权利，承认拾得是合法占有财产

的方式。 

2. 我国历史上侵占遗失物犯罪法律规定的变迁 

早在西周初期，凡得到遗失的牛、马、羊、奴隶

或遗失的其他财物，应呈报有关机关，负有返还义务，

同时可从失主处领补偿金。而且根据当时的遗失物制

度，只对于价值较高的财物要报告官府，对价值小的

财物则可以“小者私之”[9]。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汉

朝，在儒家礼教的影响下，汉代一些地方官员竭力推

行“教化”， 劝诱百姓路不拾遗，这样拾得人占有遗

失物要受到道德谴责，这种倾向在执法过程中得到认

可，也对后世的立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例如《唐律》

《杂律》规定：“诸得阑遗物(遗失物)，满五日不送官

者，各以亡失罪论，赃重者坐赃论，私物坐赃减二  

等。”[10]情理是法的生命，当一条规则的实效受到道

德上的抵制时，实际执行过程的社会效果可想而知，

这也迫使人们寻求更为合理的解决途径。到明朝后，

由于朝庭发现秦汉之后的遗失物规定不注重保护拾得

人的利益，所作规定收效甚微，因而明代的《明律》

《户律·钱债》则规定：“凡得遗失物，限五日内送官，

官物还官，私物召人识认，于内一半给与得物人充赏，

一半给还失物人。如三十日内无人识认者全给。限外

不送官者，官物坐赃论，私物减二等。其物一半入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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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半给主。”清朝的做法与明朝类似[9]。 

可见无论是我国古代还是当代的外国法律，都承

认拾得人与失主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声“谢谢”就可

以结账的，而是依法享有各自的权利，同时也担负相

应的义务。 

同时这些惊人相似的规定传达了这样一个观念，

在法律对失主与拾得人的利益平衡后，拾得人仍然侵

占遗失物的才作为犯罪处理，如当代的《意大利刑法

典》第 647 条规定的侵占遗失物是：“在发现由其他人

遗失的物品之后，将其据为己有，并且不遵守民事法

律关于取得捡拾物的时效规定的。” 

 

三、依现行刑法对侵占遗失物行为 
定罪处罚的困境 

 

1. 造成事实上对我国刑法第270条第二款规定的

规避 

我国民法只规定了拾得人的返还义务，没有规定

拾得人的报酬请求权，也没有相应的报告、招领、返

还的规定。日前颁布的《物权法》第 109 条规定：“拾

得遗失物，应当返还权利人。拾得人应当及时通知权

利人领取，或者送交公安等有关部门。”并在第 112

条规定：“权利人领取遗失物时，应当向拾得人或者有

关部门支付保管遗失物等支出的必要费用。 权利人悬

赏寻找遗失物的，领取遗失物时应当按照承诺履行义

务。拾得人侵占遗失物的，无权请求保管遗失物等支

出的费用，也无权请求权利人按照承诺履行义务。” 这

明确规定除悬赏之外，拾得人的权利仅限于请求支付

保管遗失物的费用。国家保管遗失物，由于存在人员

与场地的支出，可以核算出必要的费用，私人保管很

难发生“必要的费用”。由于交出遗失物得不到应有的

奖励，造成的结果是强化了人们的侥幸心理，拾得人

或是秘而不宣或是等查到了再交不迟。 

民法对拾得人与失主的利益进行平衡，既是对拾

得人交出遗失物的有效激励，也是失主为自己的疏忽

支付的费用。对于侵占遗失物的行为本身而言，拾得

人没有采取积极的措施使其脱离权利人的控制，是失

主的疏于管理使得财物脱离占有，反映失主自身的轻

率与效率低下，这不应受到法律的认可与鼓励。而我

国遗失物制度片面强调道德的作用，对平等互利、权

利义务对等的民法原则没有给予应有的尊重，拾得人

不想放弃到手的东西，如果没有外部的鼓励刺激，拾

得人很可能产生失落感而不愿交出拾得物。 

而在司法实践中，真遇到有拾得人拒不交出拾得

物时，作为基层承办案件的司法人员往往不愿和“捡

了东西的人”过不去，他们会在此时反复“做工作”，

拾物人面对巨大的压力时通常不会拒不交出了，这实

际上规避了刑法关于侵占遗忘物的规定。 

2. 无法准确判定侵占遗失物犯罪成立的时间 

在我国，侵占遗失物成立犯罪还取决于行为人“拒

不返还、拒不交出”的行为，因此“拒不返还、拒不

交出”被认为是侵占罪的“压缩器”，体现了尽量缩小

刑事打击面的立法意图。但是“拒不返还、拒不交出”

的含义模糊、时间限制不明，公然表示当然算是“拒

不返还、拒不交出”，制造借口、矢口否认、软磨硬泡、

避而不见、事实上的处分、不愿返还原物以及为不返

还而报假案等等，都被解释为“拒不交出”，判定标准

主观的随意性很大；而关于“拒不返还、拒不交出”

的时间界限目前大致有四种说法，以权利人或有关机

关进行追索为标准；权利人起诉为标准；一审判决前

为标准；二审判决前为标准。适用第一个标准不足以

证明“拒不交出”，如果适用后三个标准的话，则犯罪

成立与刑事追诉的顺序就被颠倒了，这必然带来追诉

上的一系列问题。 

在完善的遗忘物制度中，对于拾得人在拾得财物

之后所应履行的通知义务、申报义务与期限均应有明

确的规定，拾得人没有在法定的时间履行义务就可以

认定为拒不交出，这样判断“拒不交出”就具有客观

的依据与时限。 

3. 容易造成处罚上的不均衡 

我国刑法第 270 条对侵占遗忘物规定了与侵占代

为保管的他人财物相同的法定刑。从世界其他国家的

刑法相关规定来看，这一规定与我国刑法有 3 个明显

的区别：① 凡将遗失物作为侵占对象的，其刑罚都大

大低于侵占代为保管的财物。刑法之所以对侵占代为

保管的财物处罚重于侵占脱离占有物，因为前者不仅

侵犯了他人财产权还违背了诚信原则；② 侵占代为保

管的财物一般由国家追诉，较少自诉；而侵占遗失物、

埋藏物、漂流物多为自诉案件。③ 侵占遗失物的法定

刑不仅相比普通侵占罪明显要低，对于侵占私人遗失

的普通财物往往适用罚金刑。例如《意大利刑法典》

规定，侵占委托管理的财物法定刑为“三年以下有期

徒刑和 200 万里拉以下罚金”，在具有法定的情形时还

可加重处罚，而侵占遗失物不仅是自诉案件，法定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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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为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 6 万至 60 万里拉罚金；瑞

士联邦刑法典对侵占委托管理财物的法定刑为“5 年

以下重惩役或监禁刑”，侵占遗失物等其他财物的处刑

为“监禁刑或罚金刑”；而《日本刑法典》规定，普通

侵占为 5 年以下惩役，侵占遗失物、漂流物或者其他

脱离占有的他人之物，处 1 年以下惩役或者 10 万日元

以下罚金或者科料①。而日本刑法中的遗失物、漂流物

等脱离占有之物不仅包括“误送的邮件”“高尔夫球场

的失球”，还包括“1500 多年以前的古墓中的埋藏  

物。”[11] 《西班牙刑法典》规定侵占遗失物的法定刑

为“3 个月到 6 个月的罚金。”当遗失物为“具有艺术、

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的，处 6 个月以上 2 年以下徒

刑。”我国台湾地区的刑法第 335 条规定：“意图为自

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侵占自己持有他人之物者，

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并科一千元以下罚金。

前项之未遂犯罚之。”而第 337 条规定：“意图为自己

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侵占遗失物、漂流物或其他

脱离本人所持有之物者，处五百元以下罚金。”                                                                  

即使从失主本身的感受与社会道德评价来看，遗

失物的失主心情往往是焦虑与后悔，焦虑是因为怕时

过境迁找不到遗失的财物，后悔则是悔恨自己的疏忽，

而不是对犯罪人的愤怒与谴责，更不是丧失安全感。 4. 侵占遗失物行为犯罪化与民法现有关于遗失

物的规定明显冲突 

从民法上讲，物是社会财富，其使命是服务于社

会需要，满足于人们的社会利用。“物尽其用”是财产

法最基本的理性原则，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

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以

下称《意见》)第 94 条规定：“拾得物灭失、毁损，拾

得人没有故意的，不承担民事责任。拾得人将拾得物

据为己有，拒不返还而引起诉讼的，应照侵权之诉处

理。”2007 年颁布的《物权法》第 111 条进一步规定：

“拾得人在遗失物送交有关部门前，有关部门在遗失

物被领取前，应当妥善保管遗失物。因故意或者重大

过失致使遗失物毁损、灭失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物权法》的规定与最高法院《意见》的规定相比，

差别在于：首先，《物权法》加重了拾得人的责任。根

据《意见》的规定，只有拾得人故意造成拾得物的毁

损与灭失才承担民事责任，过失造成拾得物毁损、灭

失的不承担民事责任；而《物权法》则规定拾得人对

拾得物的毁损、灭失有重大过失，也应承担民事责任；

其次，《意见》明确规定拒不返还拾得物只是民事侵权

之诉，《物权法》则没有规定如何处理。虽然如此，我

们从《意见》与《物权法》的字里行间还是可以读到

这样的信息，拾得人依法负有妥善保管的义务，如果

拾得人不履行这项义务，故意毁损拾得物时并不按照

刑法规定的“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而仅仅承

担民事责任。 

可以说，根据民法的规定，拾得人对拾得物的灭

失即使有过失，只要不是故意和重大过失，造成实际

不能返还的局面，连民事责任都不要承担，遑论刑事

责任。同时也说明拾得人如果对拾得物的灭失、毁损

有故意而不能返还，通常也只应承担民事责任。如果

拾得人使用了拾得财物，造成不能返还甚至以后也不

可能返还之局面，也不过相当于不能还债，不应当越

过民事责任构成犯罪。在现实生活中，虽然失主在不

能找寻到遗失物或拾得人拒不返还时可以求助警察机

构，但与构成犯罪不可同日而语。“与其他侵犯财产罪

相比较，侵占罪是轻微型的刑事犯罪，其大多数的具

体侵占行为界于罪与非罪之间，因此侵占罪的犯罪化

要把握好度。”[12]这种看法是有见地的。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适用我国刑法第 270 条的

规定，对侵占遗失物行为定罪处罚存在着实质上的不

合理性，所以我国刑法中的遗忘物不能等同民法中的

遗失物，两者是应当区别的也必须区别的概念。 

 

四、侵占罪中遗忘物认定存在的 
问题 

 

如前所述，部分学者主张遗忘物与遗失物是性质

不同的财物，但是在如何界定遗忘物时看法并不相同：

① 以权利人的记忆来辨别。“所谓遗忘物是指所有人

遗忘于某处而忘记带走的财物，所有人一般对财物丢

失于何处、何时丢失能够很快回想起来并回去找寻，

财物捡拾人一般也知道失主。”[13] ② 是否有意放置。

“遗忘物是指财物的所有人或持有人有意识地将所持

财物放在某处，因一时疏忽，忘记拿走；遗失物是财

物所有人或持有人，因为疏忽大意偶然将其财物失落

在某处。”[14]③ 遗留的场所。“遗忘物是持有者因疏

忽未带走而遗留在他人能有效管理之场所的财物。遗

失物则是不慎丢失在无人管理之场所或有很多人进

出、管理人不能有效控制之公共场所的财物。”[12] 

总的来说，他们是以财物的受控制程度、失去控

制后所处的状态等标准来界定遗忘物的。对此笔者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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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苟同。理由如下： 

1. 失主控制程度难以区分遗忘物与遗失物 

从概率统计上讲，遗失的时间越短找到遗失物的

可能性越大，而有意放置则恢复记忆的可能性也越大，

也越容易恢复控制。但是，坚持客观上失控的财物只

要行为人主观上不愿放弃并马上回来就能恢复控制的

观点就显得牵强。 

而且“对拾得人而言，他无法判断物主能否准确

回忆财物遗置的时间、地点，也无法判断拾得遗失物

的时间长短。”[7](21)陈兴良教授曾精辟地指出：对被告

人是否定罪，取决于被害人的记忆能力，被害人能够

记得遗置的时间、地点，就是遗忘物，被告人就有罪，

反之被告人无罪，这就违反了犯罪是危害行为的刑法

学基本原理[15]。应当承认失主离开的时间长短、是否

有意放置，对拾得人来说并无区别，都是失去控制的

他人财物，拾得人的心态都是“捡了东西”。  

2. 以财物遗落的场所界定遗忘物也不尽合理 

这类特定场所包括出租车、餐馆、银行、酒店客

房以及邮局的营业大厅、商场的职员能控制的地方等

等。财物遗落于这类特定场所就推定为该场所的管理

控制人员持有，即使该场所的管理人员没有占有的意

思。这样一来，特定场所内的他人遗置之物，任何第

三人均无权持有控制，哪怕第三人首先发现了他人的

遗置之物，他也只能将其交由特定场所的管理人员代

为保管，该处的管理人员才是他人遗置之物的第二重

合法持有人[16]。  

这种观点合逻辑的结论是进入该场所的第三人取

得该财物应当认定为盗窃。因为特定场所的遗失物在

脱离物主控制之后即转归该场所的管理控制人员占

有，取得他人占有下的财物符合盗窃罪的构成[17]。 

笔者认为上述观点是不全面的：① 持有者因疏忽

而遗留在他人能有效管理场所的财物，被进入该场所

的其他人拾得后直接交给失主，不能够认定拾得人的

行为违法；② 在不能有效控制的场所，管理人员拾得

他人财物，同样有责任代为保管并寻找失主，如车站

的候车室人员流动性很大，难以实际管理控制，但遗

失的财物恰恰被候车室值勤的警察拾得，就不能完全

依赖民法来调整；③ 财物的持有人或所有人在诸如餐

馆、商场这样对不特定人开放的公共场所，财物的控

制依赖物主的管理，必须对财物妥善保管方能真正控

制。而且上述场所往往在醒目处提醒物主“请妥善保

管贵重物品！”，即使设有寄存处的超市、商场等场所，

也要求顾客随身携带贵重物品，并未承诺替顾客管理

这类财物。④ 正如周光权教授指出的那样，即使结合

丢失财物的时间、场所、遗置人的记忆能力等因素，

仍然无法准确地判断是遗失物还是遗忘物，有时遗忘

物也可能转变成遗失物，例如某人将装有巨款的破旧

提包遗忘在邮局，被清洁工作为垃圾扔掉，后被人从

垃圾桶拾得[17]。 

因此，首先推定特定场所的管理控制人都对遗失

物有排他的控制权利没有根据、也不可能，只能说某

些确实能够控制的场所的遗置物，或者管理控制人对

已经实际控制的遗失物可以排除他人的干预，而认定

为遗忘物；其次，非特定场所遗失的财物也不宜一概

认定为遗失物。 

笔者进而认为，将所有进入特定场所的第三人拾

得遗失物均认定为盗窃也不合理：① 行为人并未致使

财物与权利人分离，即使他采取不为他人所知的手段，

只要“他人”不是权利人，他的行为仍不失为侵占，

其心态为拾得；② 行为人即使主动返还，对于盗窃罪

来讲不过是事后的悔罪表现，这显然违反了人们的法

感情。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不论遗失物还是遗忘物，

都是因权利人自身的疏忽致使财物脱离控制，因此无

论是谁取得，其取得行为本身都不违法。 

 

五、侵占罪中遗忘物的法律地位 
 

首先，侵占遗忘物与侵占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在

处罚上相同，这说明我国刑法规定的侵占遗忘物的法

定刑应当不是针对普通的拾得行为，而是针对较拾得

行为有更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的行为，该行为的性质

应当与背信型的侵占行为相当。王作富教授在其《略

论侵占罪的几个问题》中也指出：“新刑法第 270 条第

2 款规定的侵占他人的遗忘物或者埋藏物，与第 1 款

侵占行为本质相同，但犯罪对象和合法持有的根据和

过程有其特殊性。”从取得方式看来，拾得人持有遗忘

物虽然不是基于信任委托，但财物的取得方式并不违

法。只不过委托人是“相信了不该相信的人”，而失主

是“犯了不该犯的错。” 

其次，刑法之所以对普通侵占罪的处罚重于侵占

脱离占有物，是因为前者不仅侵犯了他人财产权，其

背信行为还破坏了商品经济社会正常运转的基本诚

信，侵害了经济关系与经济秩序；我国刑法没有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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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上的遗失物，又将侵占遗忘物的行为比照普通侵

占罪处罚，说明在立法者的观念中，两者在本质上具

有近似的特征，而单纯拾得他人财物不归还的危害性

显然不能与普通侵占罪相当。 

侵占罪的设立，关系到社会经济正常运行所必须

具备的基本诚信，而财物拾得人中的部分人由于其特

殊的身份，他们对于拾得的财物不仅负有民法上的返

还义务，从其职业或从业要求上看，他们对于财物的

持有人还负有特定的或约定俗成的义务，应当为财物

的持有人提供诚信服务或帮助，这是社会公众对他们

的从业要求与生活期待，也是社会正常运行必须有的

基本诚信。因此，不仅遗忘物在地位上类似于委托管

理的财物，侵占遗忘物的行为也是违反行为人从业要

求、违反人们对于特定职业或特定人生活期待的犯罪。

也因此，财物在失去控制后，由谁控制才决定了拒不

返还行为的性质，也就是说，从行为人的角度来认定

遗忘物具有更大的合理性，也更为符合立法的原意与

刑法的原理。 

最后，从世界各国的法律规定上来看，对于失主

遗失于特定场所的或被特定的人拾得的遗失物，不仅

在民事上的规定不同，而且刑事责任也有差别。例如

德国民法典规定行政机关或交通机构的公务员拾得遗

忘物，不享有报酬请求权；瑞士民法典第 722 条规定：

公共场所管理机关在其公共场所拾得遗失物，无拾得

报酬的请求权；依据日本《遗失物法》第 4 条的规定：

国库或其他公法人不得请求酬金；《芬兰刑法典》第二

十八章第五条“加重的侵占”中的第三款规定：“罪犯

利用了其负有特殊责任的地位”时可处以 4 个月到 4

年的监禁刑，而侵占其他脱离占有物则为单处罚金或

最高 1 年零 6 个月有期监禁；《挪威一般公民刑法典》

第 256 条明确规定严重的侵占罪，可以处 6 年以下监

禁，而判断侵占严重与否的标准之一就是侵占行为是

否为公务员实施，或者是否违背对其职务或行为的特

别信任。但是这些规定重在“人”，而不在于“场所”

本身。 

 

六、遗忘物是被特定身份的人控制的 
脱离占有物 

 
遗忘物与遗失物都是失去控制之物，但遗忘物是

在失去权利人控制后被特定身份的人控制，或虽然不

是由特定身份的人首先控制，但最终该财物被特定身

份的人控制，这是遗忘物更为本质的特征。一般人拾

得他人的财物依照民法的规定负有返还的义务，拒不

返还的行为没有超出民事违法的范畴。而具有特定身

份的人，不仅负有民法上的返还义务，返还财物还是

他的职业要求与人们对他们职业的期望，因此行为人

拒不返还的行为具有双重的违法性，也有更大的社会

危害性。 

这些特定身份的人主要包括下列人员： 

(1) 在执行公务活动中的警察、现役军人、武警

等，他们工作的性质就是保护他人的人身与财产安全，

对他人遗失的财物拒不返还不仅侵害了他人的财产

权，而且损害了其职业的公信力，违背了职责的要求。 

(2) 特定场所的管理、控制人员，例如饭店、银

行、邮局、商场、航空器以及其他交通工具等能够有

效管理控制场所的工作人员，该场所的工作人员有义

务保护顾客的人身与财产的安全，即存在着法定或约

定俗成的义务而应当返还拾得的财物； 

(3) 不能有效控制与管理的场所中对于他人的安

全有保护与管理职责的人员，例如校园、住宅区、公

共交通工具的管理控制人、保安人员； 

(4) 执行职务时拾得他人财物的国家公务人员； 

(5) 其他负有特定职责的人员，如政府及有关单

位设立的失物招领部门的工作人员。  

据此笔者认为，遗忘物不仅是失去控制的遗失物，

更为关键的是它在失去权利人控制后为特定身份人控

制。 
 
注释： 
 
① 日本刑法中较罚金更轻的一种财产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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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ifference in comprehension of forgotten property in criminal law baffles the judicatory practic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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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everance in criminal trial is a criminal system which demands that several defendants’ offences should be 
tried separately when joindering of these offences is improper or several defendants’ offences do not have connection, if 
they are prosecuted by a single indictment. As there is no special rule on severance in criminal trial in Criminal 
Procedurel Law of PRC, many joinder of offences in criminal practice cause such problems as hindering the func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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